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90067屏東縣屏東市北興街 56號
聯絡人：簡茉秝
聯絡電話：08-735-1921
電子信箱：vicky@mail.ptepb.gov.tw

受文者：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屏環綜字第114800786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306I114800786100-1.pdf)

主旨：檢送2025世界地球日-「海豐濕地環教場域戶外寫生繪畫

活動」簡章1份，請協助轉知並鼓勵校內學生踴躍報名參

賽，請查照。

說明：

一、為了讓學童響應2025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並鼓勵他們認

識與親近濕地，期望讓學童透過觀察濕地的自然環境，更

能深入了解濕地在水質淨化、生態保育、環境教育及滯洪

方面的重要功能，並透過孩子的創意與視角，描繪海豐濕

地環教場域的生態之美，從而培養環境意識與藝術素養，

本局特別規劃海豐濕地環教場域寫生活動。

二、旨揭活動規劃內容及辦理期程摘要如下：

(一)活動日期：114年4月19日(星期六）08:30-12:30

(二)活動地點：海豐濕地環教場域

(三)報名組別：分為幼兒著色活動組（幼兒園）、國小低年

級、國小中年級及國小高年級繪畫組共4組

(四)報名方式採個人上網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

cc/V0ojAY，自即日起至114年3月30日23：59止

檔　　號:
保存年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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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活動日於本(114)年4月19日(星期六)舉辦，請惠予帶

隊之教職員得以活動當天公(差)假登記，並依規定於2年內

不影響課務情況下擇1日辦理補休（課務自理）。

四、檢附本次活動簡章1份。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本局聯絡人08-

7351911分機305簡小姐、分機314鄭小姐或分機309林小

姐。

正本：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本縣各國小
副本：本局綜合企劃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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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14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2025 世界地球日-「海豐濕地環教場域戶外寫生繪畫活動」 

簡章 

 

一、 活動目的：為了讓學童響應 2025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並鼓勵他們認

識與親近濕地，屏東縣政府環保局特別規劃海豐濕地環教場域寫生活動。

期望讓學童透過觀察濕地的自然環境，更能深入了解濕地在水質淨化、生

態保育、環境教育及滯洪方面的重要功能，並透過孩子的創意與視角，描

繪海豐濕地環教場域的生態之美，從而培養環境意識與藝術素養。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 活動時間：114年 4月 19日(星期六）8時 30分至 12時 30分 

四、 活動主題：以屏東縣海豐濕地景觀與地球日主題為主，佐以各項人文活動

表現。 

五、 活動地點：海豐濕地環教場域 

六、 活動組別： 

(一) A組：幼兒著色活動組(幼兒園)  

(二) B組：國小低年級繪畫組(113年 9月起為國小 1、2 年級) 

(三) C組：國小中年級繪畫組(113年 9月起為國小 3、4 年級)  

(四) D組：國小高年級繪畫組(113年 9月起為國小 5、6 年級) 

https://neecs.moenv.gov.tw/Home/PlaceQryView?id=667afa28-c9d3-4bbe-909d-77e639b34d2b
https://neecs.moenv.gov.tw/Home/PlaceQryView?id=667afa28-c9d3-4bbe-909d-77e639b34d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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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一)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二)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0ojAY  

(三)報名截止：114年 3月 30日(星期日) 

八、 規劃內容： 

屏東縣政府為淨化萬年溪水質，於民國 98年完成興建海豐濕地，而海豐濕

地在多年的經營維護下，除了提供水質淨化與生物棲地的功能外，還能提

供民眾休閒遊憩，更在 111 年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本場次活動規

劃於海豐濕地環教場域進行導覽解說，讓學生能夠透過環教場域講師的導

覽解說更加了解海豐濕地的功能性與重要性，再透過濕地寫生繪畫活動，

讓參與活動的學生更加深入的觀察濕地環境的細節，繪製完成作品後，擇

日邀集相關專長領域之委員進入評選，評選完後將寄發獎狀及禮券至各

校。 

九、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時間 備註 

08:30-09:00 報到 30分鐘 地點：報到台 

09:00-09:05 長官致詞 5分鐘  

09:05-09:20 活動辦法說明及濕地導覽 15分鐘  

09:20-12:30 海豐濕地繪畫寫生活動 3 小時 海豐濕地 

12:30- 賦歸   

十、 活動辦法： 

(一)作品規格：由主辦單位提供活動用紙，幼兒著色組提供八開(27.3cm x 

39.4cm)線稿；國小繪畫組提供尺寸四開(39.4cm x 54.6cm)圖紙。各組別

紙張背後皆由主辦單位蓋上活動戳章。 

(二)繪畫材料：參加人員自備畫板、繪畫用具、著色材料。本次活動地點因

水源問題，於本場地三個定點擺放水源，若使用水彩用具者請自行前往

使用。本次活動現場亦擺放廢液桶，請將清洗顏料盤及畫筆後之廢液集

中蒐集至廢液桶倒棄，不可隨意傾倒於濕地環境中。 

(三)作品不限直式或橫式，僅限於平面創作並請單面繪圖，繪畫使用材料、

 

https://reurl.cc/V0o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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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媒材不限，須在現場完成作品，每位參賽者以 1 件作品為限。 

(四)活動期間如遇不可抗因素而導致圖畫紙損毀，請拿原本領取的紙張到報

到處登記更換，每人限更換 1次。 

(五)收件截止時間為當天中午 12時 30分，逾時不予收件。 

(六)活動當天結束前將作品繳交到服務台。繳件時請將作品、報名資料表(附

件一)及作品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二)一併繳交，才算完成報名參

賽資格，逾時或無蓋章者一律不受理。 

(七)所有活動作品歸屬承辦單位所有，恕不退還，請依需要拍照留底。 

(八)活動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有刊印、展覽之權利，不另計酬。 

(九)作品繳件時，應在圖畫紙背面以正楷填寫姓名、學校、班級、聯絡電話

等資料，收件資料不齊全視同棄權，不予評分。 

(十)每人投件參賽作品數量限一件。 

(十一)本活動以海豐濕地為寫生場地，且應為個人創作之作品，請勿由他人

或家長代筆，一經檢舉屬實將取消參賽資格，且所得之獎金(品)一併沒

收。 

十一、 評審事項： 

(一)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組成評審小組，依作品呈現之美感藝術及繪畫技巧

評定各組優勝名次。  

(二)作品不得落款、簽名，若有者將視為淘汰。 

(三)比賽結果僅公布名次，不公布原始資料。 

(四)本比賽之各獎項，評審小組可視作品件數及水準，決議以從缺辦理，或

將從缺獎項名額併入其他獎項辦理。 

(五)繪畫組評分標準方式： 

項次 評分項目 說明 佔比 

1 主題契合性 
傳達比賽主題精神、特色(世界地球日與海豐濕

地) 
40% 

2 創意原創性 

作品構思具想像力及創造力，善於運用畫作表

達自身對於主題之看法。畫作需為原創作品，

沒有抄襲或雷同於其他作品之虞。 

30% 

3 構圖與色彩 筆法、線條、色彩、版面編排等整體美感 30%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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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著色組評分標準方式： 

項次 評分項目 說明 佔比 

1 創意表現 
作品構思具想像力及創造力，善於運用畫作表

達自身對於主題之看法。 
40% 

2 色彩協調 筆法、線條、色彩、版面編排等整體美感 40% 

3 著色完成度 作品依據線稿著色完整程度 20% 

合計 100% 

十二、 獎勵辦法： 

(一)凡繳交作品者即可獲得參加獎 1 份(至少價值新臺幣 200 元以上等值禮

券)。 

(二)參賽者各組選出前 3 名、佳作 3名及入選獎 5名，頒發獎狀及獎券。  

獎項 名額 獎勵內容 

第一名 1 3,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2,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1,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佳作 3 500元禮券+獎狀乙紙 

入選獎 5 200元禮券+獎狀乙紙 

(三)指導老師敘獎：各組指導老師敘獎方式如下表，若同時指導兩名以上參

賽者獲獎，則採從優敘獎。  

獎項 名額 獎勵內容 

第一名 1 敘嘉獎乙次 

第二名 1 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獎狀乙紙 

佳作 3 獎狀乙紙 

入選獎 5 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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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成績公布與作品展出： 

(一)得獎人姓名將公佈於屏東縣政府環境教育網(https://ee.ptepb.net/)。 

(二)本局得視情形，決定是否展出得獎作品。 

(三)主辦方將主動查詢得獎者個人資料，若填寫不實將取消得獎資格。 

(四)依參加者所填寫的資訊通知得獎者，若資料填寫不全或錯誤致無法通 

知相關訊息者，將取消得獎資格。 

十四、 注意事項： 

(一)凡參加活動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對本活動的評審結果、

作品陳列、文宣出版等不得有任何異議。 

(二)畫作陪伴家長不得代筆，經發現視為棄權論。 

(三)所有參加者及其法定代理人視同同意將作品的著作財產權，於作品完成

之同時，讓與本局所有，並同意對本局或其授權利用者不行使著作人格

權。本局就得獎作品擁有重製、編輯、散布、廣告文宣、刊印、公開展

示等權利，恕不另致酬。 

(四)活動作品違反本比賽規則者，不予評審；已得獎者，取消得獎資格(獎項

不另遞補)，並追回已領取之獎狀及獎品。如因可歸責於參加者之事由致

本局受有損害，參加者應負賠償之責。 

(五)寫生比賽因在戶外進行，參加者請自備飲用水、防曬或防雨等相關用具，

提醒天氣炎熱多補充水分及注意防曬。 

(六)本活動場地屬自然生態環境蚊蟲較多，建議可自備防蚊液或防蚊用品。 

(七)作畫安全請自行負責，並請陪同家長或帶隊老師加強兒童安全維護。 

(八)本活動場地屬自然濕地環境且不提供座椅，建議可自備地墊、小椅等。 

十五、 大眾交通資訊： 

    本場地因停車空間有限，因此提供以下停車資訊： 

(一)開車 

1. 停放至「海豐濕地」停車場 P1(Google Map座標：22.7077, 120.5063)，

約有 30個車位。 

2. 停放至「海豐濕地」停車場 P2(Google Map座標：22.7134, 120.5098)，

約有 20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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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放至「圳寮濕地」停車場 P3(Google Map座標：22.7198, 120.5151)，

約有 50個車位，將由接駁車接送至海豐濕地。 

(二)騎乘機車者，停放至「海豐濕地」停車場 P1(Google Map座標：22.7077, 

120.5063)。 

  將於報名資訊中蒐集參賽組別之交通方式，並由主辦單位於發送行前通知說

明資訊中，特別註明該組別停車區域之分配，屆時請注意通知資訊內容。 

十六、 其他： 

(一)比賽當日遇不可抗力因素(例如大雨或颱風等災害)則停止辦理，另行公

告以其他方式辦理。 

(二)本簡章未盡事宜，得由本局隨時修正，並保有活動變更調整權利。 

(三)為響應環保政策，活動當天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十七、 洽詢方式 

     聯絡人：簡小姐 08-7351911 分機 305 

             鄭小姐 08-7351911 分機 314 

             林小姐 08-7351911 分機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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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作品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屏東縣 114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2025世界地球日-「海豐濕地環教場域戶外寫生繪畫活動」 

個人資料使用與作品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一、             (參賽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以下簡稱甲方) 參加主辦單位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稱乙方）辦理屏東縣 114 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2025 世界地

球日-「海豐濕地環教場域戶外寫生繪畫活動」，因活動相關業務之需求，甲方提供個人

資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乙方將依法處理及利用甲方個人資料。 

二、甲方同意乙方以甲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身分並進行聯絡、提供本活動之相關資訊。 

三、甲方茲同意無償授權乙方使用甲方報名參加屏東縣 114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2025世界地球

日-「海豐濕地環教場域戶外寫生繪畫活動」徵選活動之作品： 

甲方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甲方授權之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 

2. 甲方擁有權限簽署並履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

權。 

3. 甲方作品無償授權乙方於非營利目的下，得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

複製、公開展示及上網與宣傳之使用。 

4. 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

權之情形。 

5. 甲方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參加其他比賽，亦不得運用前已獲獎之作品參加本競賽；就讀

學校內部辦理校內競賽得獎不在此限。 

6.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甲方須自負法律責任，乙方並得要求甲方返還全數得獎獎

勵，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乙方受有損害，甲方應負賠

償乙方之責。 

7. 甲方同意將獲奬作品永久無償授權予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業務宣傳及非營利使用，

並不受次數、期限、方式、平臺及地點之公開播送限制，且得授權重製或印製，以

作為後續宣傳推廣。 

此致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同意聲明人：                           法定代理人：                           

               (幼兒園組可蓋章)                      (未滿 18歲者須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https://neecs.moenv.gov.tw/Home/PlaceQryView?id=667afa28-c9d3-4bbe-909d-77e639b34d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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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比賽議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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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比賽海報 

 


